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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提出申訴 

結案 

五、作業流程圖： 

流         程 權責單位 注意/確認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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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申訴會議應有

1/2 以上委員出

席始得召開會

議，除評議書之

決議應有 2/3 以

上同意外，其餘

事項之決議以出

席委員過半數為

通過，委員因故

不能出席時，不

得委託代理。 

 

完成申訴評議書

通知申訴人及相

關單位 

會議召開 

函請相關單位 

提出說明 

是否已成立

學生申評會 

依規定比例組成 

學生申訴委員會 

原處分單位認為與

法律抵觸窒礙難行 

是 

否 

收
到
申
訴
書
次
日
起
三
十
天
內
完
成
評
議
，
必
要
時
得
延
長
，
最
長
不
得
逾
二
個
月
， 

涉
及
退
學
、
開
除
學
籍
或
類
此
處
分
之
申
訴
案
不
得
延
長 

 

呈報校長移請

申訴評議委員

會重新審理一

次為限 

 


